附件1：

房屋安全鉴定工作要点

近年来，福建泉州欣佳酒店“3·7”坍塌事故、湖南长沙“4·29”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等重大房屋安全事故，均暴露出鉴定报告弄虚作假、鉴定结论与工程实际质量严重不符等问题。房屋安全鉴定机构作为“房屋医生”，其对既有建筑安全状况的“诊断”，是危房治理、房屋加固、政府决策等工作的重要依据。为进一步规范我市房屋安全鉴定行为，提升房屋安全鉴定质量，我局根据不同的鉴定需求，制定了《中山市房屋安全鉴定范本（2026版）》（以下简称《范本》）。请各鉴定机构参照执行，具体工作要求如下：

总体要求

房屋安全鉴定报告的编制应贯彻执行《城市危险房屋管理规定》《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自建房房屋安全鉴定管理的若干规定（试行）》《中山市房屋安全管理规定》《中山市房屋安全鉴定监督管理办法》等国家、省、市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并符合国家、省、市及行业有关房屋安全鉴定、工程设计、结构检测等工程建设标准规范的要求。

鉴定企业可参照《范本》或根据企业质量管理要求编制符合项目鉴定需求的鉴定报告。鉴定工作应严格按照标准要求，确保程序与内容不漏项、不缺项。鉴定活动必须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确保鉴定结论真实、准确、责任可追溯，并依法对出具的鉴定报告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鉴定合同签订
鉴定机构受理鉴定委托时，应与委托方签订鉴定委托合同。合同内容应至少包括：委托方名称、鉴定机构名称、委托鉴定事项、鉴定目的、与鉴定有关的基本情况、鉴定材料的提供和退还、鉴定风险、双方商定的鉴定时限、鉴定费用及收取方式、双方权利义务等内容。
鉴定方案编制
（一）鉴定机构应根据建筑现状及使用环境、文件资料、鉴定目的、使用历史、结构类型等情况，重点关注关键部位的调查与检测。在初步调查的基础上编制房屋安全鉴定方案，方案应征求委托方的意见，并宜取得委托方书面同意。

（二）鉴定方案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1.建筑概况或工程概况：建筑位置、建筑用途、建造年代、结构类型、层数、建筑面积、周边环境条件、改扩建与修缮历史、装修拆改及加固情况，以及相关设计、施工等信息；

2.鉴定目的、内容和范围；
3.鉴定依据（列明所依据的鉴定、检测标准）；

4.初步调查情况；

5.详细调查与检测（明确检测内容及抽样方案，包括检测项目、选用的检测方法和抽样数量、仪器设备等）；
6.鉴定人员和仪器设备；

7.鉴定活动进度计划；

8.需由委托人提供的配合工作（工作条件及准备工作）；

9.鉴定工作中的安全与环保措施；

10.其他。

（三）委托方应提供以下资料，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1.房屋鉴定委托书；
2.房屋权属证明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如房屋所有权证、住房租赁合同、仲裁或审判机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定书或判决文书）；
3.委托方的有效证件；

4.鉴定房屋的勘察、设计、施工及使用过程中的相关文件资料；涉及结构拆改或加固的项目，需提供加固设计文件及验收资料；施工对相邻房屋影响的鉴定项目需提供相关工程资料；
5.鉴定工作需要的其他材料。
结构复核验算

结构复核验算应由注册结构工程师在其执业范围内进行。计算书应由注册结构工程师签名并加盖执业注册章。若联合设计单位或审图单位进行结构复核验算，计算书需另行加盖设计出图章或施工图审查专用章。
结构实体调查和检测

结构或构件的缺陷、损伤和腐蚀应详细记录（或绘制）缺陷、损伤和腐蚀部位（属构件的,应标注构件轴线号）、范围、程度和形态分布，并附现场照片。
鉴定活动涉及现场检测工作的，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应当具备对应检测项目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能力，或委托具备对应检测能力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进行检测工作。检测检验报告应加盖检验检测专用章,并标注资质认定标志（CMA）；同时按照《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加强全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报告防伪溯源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上传至中山市建设工程建材和检测监管系统，获取“中山住建二维码”的防伪标记。置于房屋安全鉴定报告中的检测检验报告应使用原件，不得使用复印件。
结构材料力学性能的现场检测，应根据房屋重要性、建造资料完整程度、建筑使用功能等，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44）的要求确定抽样数量，具体如下：

对于建造资料齐全、验收程序完备的既有建筑，可按照不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44）检测类别A确定抽样数量；

对于建造资料不完整、验收程序缺失的既有建筑，宜按照不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 50344）检测类别B确定抽样数量；

当现场检测条件受限等原因导致抽样数量偏少或代表性不足时，报告中应说明具体情况；
属于质量纠纷的鉴定，抽检数量由当事方约定，但不得低于国家标准。

涉及补充岩土工程勘察的，应当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勘察单位出具勘察报告，并加盖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的执业印章和单位公章。

编制人员要求

房屋安全鉴定报告应由亲历现场的主要鉴定人员编写。报告签发前，必须至少经过现场鉴定人（编写人员）、鉴定机构技术负责人（审核人员）、鉴定机构负责人（签发人）三级审批。具体要求如下：

进行房屋安全鉴定，必须有2名以上鉴定人员参加，其中至少1名鉴定人员应具备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或建筑工程类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

鉴定机构技术负责人应当具备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

鉴定报告签字人应为鉴定机构在册人员，对应人员的能力和权限由企业确认和授权，签字人员应按各自职责负责签字，分级把控报告质量；
鉴定机构技术人员应取得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检测和鉴定协会出具的房屋安全鉴定人员资格证明，或参加并通过市行业协会组织的房屋安全鉴定员考试；
鉴定报告封面签发日期处、鉴定人员签字处应加盖房屋安全鉴定机构公章(或房屋安全鉴定专用章),整份报告(含全部附件)应有骑缝章。房屋安全鉴定报告批准人员除手写签名外,还应在签名处加盖技术负责人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章；
鉴定报告编号：鉴定机构按“机构简称+年份+类别+流水号”等方式自行编号，如“XX鉴2025-危-001”，编号须在报告封面和首页显著位置体现。
报告归档要求

鉴定企业应健全鉴定项目资料管理制度，逐步建立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双套制的归档管理模式。归档资料一般包括但不限于：鉴定合同、委托书、鉴定文书、检测鉴定方案、现场查勘检查记录、检测报告、计算模型、结构计算书等。

配齐专业力量

各鉴定机构应进一步充实专业技术力量，逐步完善结构复核验算、工程质量检测等开展房屋安全鉴定所必需的技术能力。鼓励鉴定机构积极参与行业能力评估、信用评价、技术比武等活动，提升整体服务水平。

